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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执行机构 

第五十二届至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格拉斯哥 

议程项目 19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主席提议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为确保 2021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2 日在联合王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

功所做的筹备工作表示赞赏。 

2. 履行机构还对缔约方会议(COP)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主席以及附属

机构的主持人表示赞赏，感谢他们在过去两年里继续努力，尽管 2019 年冠状病

毒大流行造成延误，但他们仍最大限度地取得进展，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误，并确

保高效、协调和一致地审议《气候公约》进程中的问题。 

3. 履行机构还对埃及政府提出主办 COP 27(2022 年 11 月)表示赞赏。 

4. 履行机构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提出主办 COP 28(2023 年 11 月)。 

5. 履行机构注意到，按照各区域集团轮流的原则，COP 29(2024 年 11 月)的主

席将来自东欧国家，并鼓励东欧国家启动磋商，以尽早、最迟在 2023 年第一会

期提出主办 COP 29 的提议，以利于及时规划。 

6. 履行机构承认，及早确定东道国可将后勤和财务风险降至最低，并使秘书处

能够及时开展实况调查。 

7. 履行机构鼓励秘书处和理事机构未来届会的主办国考虑后勤安排，以利于所

有缔约方和观察员组织的全纳和有效参与。 

8. 履行机构回顾，它在 SBI 50 上同意 SBI 52 继续讨论在增强雄心和加强实施

方面提高《气候公约》进程效率的方法和举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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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鉴于本届会议可用于适当处理这一问题的时间有限，履行机构请缔约方和观

察员组织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之前通过提交门户网站，2 就增强雄心和加强实施

方面提高《气候公约》进程效率的方法和举措提出意见，这将为 SBI 56(2022 年

6 月)审议这一事项提供信息。 

10. 履行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提供的关于接纳观察员组织加入《气候公约》的进程

的信息。3 

11. 鉴于本届会议能够充分处理这一问题的时间有限，SBI 56 将继续讨论这一事

项。 

12. 履行机构重申观察员组织对执行《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所做贡献的价值，同时认识到这种参与将依照《气候公约》的既定规则、程序和

做法进行。 

13. 履行机构还认识到，必须确保包容性进程，同时充分考虑到出席理事机构和

附属机构会议的与会者的健康和安全关切，特别是在当前大流行病期间。 

14. 在这方面，履行机构指出，虽然虚拟参与存在挑战，但可以利用技术加强参

与，包括加强发展中国家观察员组织的参与。 

15. 履行机构认识到多年来在观察员的介入和参与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重申迫

切需要找出解决办法，以提高发展中国家观察员组织在《气候公约》进程中的代

表性。 

16. 履行机构欢迎 COP 25 和 COP 26 主席、各附属机构主席和秘书处为加强观

察员组织参与《气候公约》进程所作的持续努力。 

17. 履行机构欢迎秘书处编写的 2018-2019 年观察员组织和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

参与政府间进程情况的报告。4 

18. 履行机构本着促进公开、透明、有效和包容的精神，在尊重适用的议事规则

草案的同时，强调在资源具备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观察员参

与： 

 (a) 鼓励公约下的各位主席和组成机构酌情： 

 (一) 增加观察员在会议上的发言机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投入，包括提

交的材料； 

 (二) 继续与观察员对话； 

 (b) 鼓励今后的缔约方会议主席： 

 (一) 除在缔约方会议届会期间举行面对面开放式对话外，考虑在届会闭会期

间以虚拟方式举行开放式对话； 

 (二) 探索增加观察员组织参与的方式，包括青年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组织； 

  

 2 https://unfccc.int/submissions_and_statements. 

 3 FCCC/SBI/2020/INF.8. 

 4 FCCC/SBI/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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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鼓励全体缔约方： 

 (一) 继续采取酌情向观察员开放会议的做法； 

 (二) 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吸收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参与，包括通过协商和信息

传播等方式； 

 (三) 向在实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气候行动的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开放

能力建设举措和方案； 

 (d) 请秘书处： 

 (一) 继续编写关于履行机构就吸收观察员组织参与政府间进程各种方式所作

结论的执行情况的两年期报告； 

 (二) 探讨如何鼓励观察员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上文第 15 段所述发展中国

家观察员组织和青年组织广泛参与，包括通过远程方式参与。 

19. 履行机构注意到上文第 18(d)段所述将由秘书处开展的活动所涉估计预算问

题。 

20. 履行机构请秘书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开展这些结论中要求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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